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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裁判请求权的学术专著。
作者从宪法学和民事诉讼学结合的角度，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深入探讨
了裁判请求权的概念内涵、国外裁判请求权立法和保障的一般规律、我国裁判请求权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裁判请求权宪 法化的必要性及社会基础、我国裁判情求权的实现机制，对我国的宪法的完善、民
事司法改革、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及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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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敏，男，1964年12月生于上海，江苏海门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诉讼法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在英国设菲尔备大学法律
系做访问学者。
曾著有《当代中国的民事司法改革》、《现代仲裁制度》、《新编民事诉讼法学》等著作十余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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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我国裁判请求权的保障（下）一、�辩论主义之确立二、�直接言词原则之确立与贯彻三、�司法公开原
则之完善与落实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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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完善宪法和加强人权保障的需要    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或者说宪法确
认裁判请求权是完善我国宪法的需要。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宪法的完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健全与否的重要标尺。
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诚如列宁所指出的，“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民主就
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
当然，除了国家制度以外， 民主还应当包括国家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可以说，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确认与保障，乃是立宪民主主义政治体系的本质核心。
作为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宪法，其完善程度的一个标志就在于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确认的广度和深度，世
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通过宪法既确认实体基本权利又确认程序基本权利，宪法所确认的程序基本权利
中有一项就是裁判请求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制定的四部《宪法》都没有明确确认公民的裁判请求权，例如，现行《
宪法》虽然专章(即第2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该章并未将公民的裁判请求权确认为基本
权利，该宪法制定以后经过了三次修改，三次宪法修正案都没有涉及裁判请求权问题。
在现代民主社会，未确认裁判请求权的宪法是不完善的，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中，裁判请求权是不
可或缺的，没有裁判请求权，公民的实体权利的法律保障是不充分的；没有宪法所确认的裁判请求权
，公民诉诸法院的权利和公正审判请求权都是没有宪法基础的，这样，民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诉权就
没有宪法依据，当事人的那些有关公正审判的民事诉讼权利也没有充足的宪法依据，正因为如此，我
国的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基础尚存在较大的缺憾。
《民事诉讼法》第1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制定”，实际上这一宪法
依据是不充分的。
在我国，完善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通过宪法确认公民的裁判请求权，宪法确认公民的裁判请求
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的一个标志。
    宪法确认裁判请求权也是加强人权保障的需要。
一方面，裁判请求权是人权的应有之义。
人权是人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它不但应当包括实体性权利，而且应当包括程序性权利，程序性权利
当然应当包括裁判请求权，没有裁判请求权，人权的内涵是不丰富的，人权的外延是不充分的；裁判
请求权作为人权基本内容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以及一些区域性的人权公约都确认了裁判请求权，裁判请求权已经构成了人权国际标准中的一
项重要标准，现代国家不将裁判请求权确认为基本人权，是不符合人权的国际标准的；另一方面，裁
判请求权是人权(此处指实体性人权)的重要保障。
在现代社会，对人权保障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是，人权的司法保障无疑是最重要的保障方式，人权
得不到司法保障，人权即使上升为法律权利，也将会落空。
当事人如果没有宪法所确认的诉诸法院的权利，一旦权利(实体权利)受到侵害而诉诸法院时，由于诉
诸法院的权利得不到宪法的保障，最后将会导致实体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当事人如果没有宪法所确
认的公正审判请求权，即使当事人诉诸法院，  当事人也得不到充分的程序保障。
因此，只有在裁判请求权被宪法确认以后，人权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二)裁判请求权宪法化的伦理基础    裁判请求权不仅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经济和政治基础，而且
以人的主体性为其伦理基础。
关于人的主体性，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有学者认为，“人的主体性是指人作为人具有的自我意识、
个人特殊性、独立人格和意志自由”。
有学者认为，“人的主体性意味着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活动，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的意志内部潜藏着由
主观向客观转化的可能性。
从人的自我意识的角度而言，人的主体性实际上就是指人的意志由主观向客观的转化”。
我们认为，人的主体性是指人作为人所具有的独立价值的存在——不隶属于任何人的独立存在的特性
和地位，它意味着人的意志的自由和活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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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人，人存在本身就是目的，人不是他存在的工具。
在德国哲学家康德看来，“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
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
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做目的”。
人是独立的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德国的法哲学家黑格尔指出，“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
是人的缘故，而并不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不一”。
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人的根本就是人奉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人的自由或自主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表现，19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皮埃尔·勒鲁曾说过，“人是一
个处于表现状态的生命体，人存在多久，这生命体就表现多久。
⋯⋯那么用什么词来表达人的表现的权利，因而也是他生存的权利呢?使用一个词并不是为了表达人生
的任何时刻所必须的其他两个方面，而只是表达处在人的同类和周围世界之中的我们生命的这一个侧
面；总之，一个行动权利的词并不直接包含着其他什么意义。
这个抽象的词就是自由。
⋯⋯使人自由，就是使人生存，换言之，就是使人能表现自己。
缺乏自由，那只能是虚无和死亡；不自由，则是不准生存”。
我们可以说，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他是自由的，  自由是人的应有权利，“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
意志，而且根据昔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一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
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品质，根据这种品质，通过权利的概念，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
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的本质就在于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一个种的
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人
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正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凸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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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司法理念是人们设计和运作司法制度的最高指导原理，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与运作应当以一定的
司法理念为指导。
考察世界民事司法改革的总体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宪法上的裁判请求权或曰接受裁判权保护已经成
为各国设计和运作民事诉讼制度的最高理念，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当事人主义、法律援
助、司法救助等原则、价值、原理或制度都是由裁判请求权派生出来的或者说是为了裁判请求权的实
现而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整个民事诉讼制度就是为了裁判请求权而存在的。
    裁判请求权是指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都享有的请求独立的不偏不倚的司法
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
它包括诉诸司法的权利和公正审判请求权。
近代以来，裁判请求权被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所确认，成为一国国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或曰程序基本权，
并且获得了宪法的保障。
不仅如此，裁判请求权已经被全球性的国际公约和区域性的国际公约所确认，成为人权国际标准的一
项重要内容；裁判请求权的标准和裁判请求权的保障也已经呈现国际化的趋势。
    虽然，在我国的宪法上也有一些裁判请求权的保障性规定，但是，宪法没有明确确认公民的裁判请
求权，这就使得这项权利得不到宪法保障。
尽管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也在关注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我国也在采取措施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裁判请求权保障尚存在一些问题，当事人的诉诸司法的权利和公正审判
请求权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不利于人权的保障，不利于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
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加入WTO的今天．为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为将来履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缔约国义务，为与国际通常做法相适应，为实现法治，我国应
当通过宪法明确确认公民的裁判请求权，并且，以裁判请求权保护作为设计和运作我国的民事诉讼制
度的最高理念；在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我国应当健全和完善司法制度，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得
以真正的实现。
    裁判请求权保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制度内和制度外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多种保障措施
。
在当今中国，为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应当扩张纠纷的可诉性范围，改革和完善起诉受理制度，
完善诉讼费用制度，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构建小额诉讼程序，协调行政裁决和诉诸司法权利的关系，
完善组织保障机制；同时，要确立辩论主义，健全释明权制度，确立和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和落
实司法公开原则。
    每一个人能否较为容易地进入法院并获得公正的司法救济，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水准高低和法治实
现程度的重要标尺。
笔者对裁判请求权的研究的目的，就是希冀在我国实现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希冀全社会特别是国家
尊重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希冀国家设计和运作民事诉讼制度以实现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为最高理念
，真正做到司法为民，同时，也希冀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的构建以裁判请求权保护作为基础法理。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倡导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对裁判请求权的尊重，并不意味着笔者排
斥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赞APR(Abuse Of ProceduralRight)，相反，笔者主张国家和社会应
当增加ADR供当事人选择使用，同时对真正的APR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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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法律科学文库》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一批声望卓著的资深教授和著名青年法学家与其他法
学权威联合组成的评审机构，每年挑选若干部具有国内高水平的法学专著，再由出版社精心组织出版
的。
本书作为其中的精品之一，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裁判请求权的学术专著。
裁判请求权研究是一个极具时代意义的开拓性课题，对我国的宪法的完善、民事司法改革、民事诉讼
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以及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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